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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简报组         2018年7月17日 

7月17日下午,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分组审议《湖

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的决定

(草案)》。第二组由田际群委员召集,常智余、黄云清委员,杨维刚

副主任,蒋祖烜、柳秀导、雷震宇、赵为济、邓军民、龙朝阳委员先后

发言。

常智余委员说,非常赞成出台决定。建议:1、第3页“把握总体

目标”分成三个阶段,2020年、2025年、2035年。到第5页的第7、

8、9点,对应蓝天保卫战只有2020年的目标,没有2025年的目标,

也没有2035年的目标,到2035年可能太长了,但是至少要有2025

年的目标。同时第7点要着力降低PM2.5和PM10的浓度,但是

在2020年里面就只有PM2.5达到的标准,PM10就没有,要增加

PM10在2020年达到的目标,2025年这指标达到什么标准。2、第8

页“审判机关…机制建设”,公益诉讼是法律修改之后给检察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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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加的职能。环保组织能不能提起公益诉讼? 环保组织是指哪

些组织? 现在法律还没有具体规定,如果这样写,就带来比较大的

问题。改为“检察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强化对生态环境资源领域

的破坏事件和违法行为进行公益诉讼”。“环境权益”的概念是否

太狭窄,要斟酌。此处要写明对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的要求,有

利于检察工作更好作为。

黄云清委员说,建议:第6页有一个目标“水质优良比例达到

93.3%以上”,既然是目标,“以上”是否需要精准到小数点后面,因

为一般就是整数,紧接着又是96.4%,可改为“96%以上”。目前达

到的指标是多少? 与目标有多大差距? 想了解这个情况。

杨维刚委员说,1、决定中具体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不写,到2025

年PM2.5下降多少,省政府都有规定,国家也有指标。建议不要

写入,因为指标也有可能会因为上面的要求产生变动。PM2.5和

PM10的表述方法可改为“微颗粒”,因为“微颗粒”就包括了PM2.5

和PM10。2、三个阶段的问题,建议不提阶段。下一步是否还有变

化,环境指标肯定还有变化,即使要提也是到2020年,至于2025

年、2035年有点遥远,不要写入“具体指标”。3、不要列这么多条

例,比如说《环境保护条例》《土壤污染防治条例》就以“等”字概括。

篇幅太长,要压缩。

蒋祖烜委员说,完全赞成出台决定。建议:第五部分调动社会

各方力量参与生态强省共建共享,只讲三个方面,即鼓励保障公众

参与,引导公民践行和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。社会力量不仅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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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几方面,对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构建政府为主导,企业为主

体,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公众治理体系。应该强调企业的

责任和作为,环境治理保护中起主要作用是企业,这里没有提到,

治污排污主要是企业,污染治理的主体也是企业,无论是正面作用

还是负面作用,企业都是主体。

柳秀导委员说,建议:1、文稿里有很多指标,这些指标在中部

地区是高水平还是平均水平,在全国层面上又是什么水平? 推进

生态强省建设,指标肯定是比较高的目标。2、第5页鼓励节约用

水、用电、用气,增加“鼓励绿色出行,倡导简约生活”。3、加上“推

行垃圾分类”的举措。

雷震宇委员说,1、第7点的指标没有必要太细化,环保三年行

动期间,指标跟政府的过于重复,唯一区别是优良率天数。目前

PM2.5,2017年是44%,就算达到了计划的40%,按照2016年上

半年湖南是排在15位,21位是青海38.8%,就算达到40%也是顺

数11名左右,跟前面总目标生态文明是否相符? 建议尽量宏观。

2、第8页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能要分开,检察机关更注重强调

公益诉讼部分,社会团体和个人还是可以进行公益诉讼,这是法律

赋予的权利。3、第12条省人民政府要制定办法,对环境违法行为

举报给予奖励,改为“对举报环境违法行为查证属实给予奖励”。

赵为济委员说,决定很有必要,完全同意,建议:1、人大出台的

决定和政府出台的决定要有区别,要更加宏观,不要写这么细、具

体,篇幅过长。2、既要加强法律和制度的约束,也要考虑全省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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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,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决定落到实处。要引导、鼓励和支

持各级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。省级宏观层面决策不能只是追

责,要考虑实际情况,采取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3、要提

高推进生态强省的能力。既要有决心和措施,也要有能力和水平,

否则效果不一定能达到。很多地方年年修路、年年栽树,但是路总

也修不好,树总也长不好。当地政府的出发点肯定是为了改善人

居环境,但效果并不好,老百姓也不满意。怎么花更少的钱达到好

的效果,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,需要我们不断提高推进生态文明强

省的能力和水平。

邓军民委员说,建议:第5条“实行最严格的问责…终身追责”,

把破坏生态和管理生态不到位的责任分成两部分写。一方面破坏

生态怎样处罚,谁破坏、谁负责、终身负责,让破坏生态的人付出代

价,与后面执法对应起来。另一方面是主管生态环境相关的各级

部门的责任,对政府有关部门终身追责这个提法是否合适,要斟

酌。对于损害生态环境的组织和个人要终身追责,从制度明确,谁

损害谁修复,既要承担损害生态的违法责任,还要承担修复被损生

态的经济责任。

龙朝阳委员说,这次会议有个鲜明特点,就是聚焦生态文明建

设,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贯彻中央和省委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重大

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,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人大的

力量。在现有大背景下,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非常及时,非常必

要,意义重大,表示赞成。建议:1、要突出宏观指导性,表述可以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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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一点。赞同一些具体指标和数据不宜在决定里面写。2、篇幅太

长,需要压缩。一些议论性、类似于领导讲话的表述要删除。3、表

述要更加准确。比如第1点“其中蕴含的…等八大原则”“从根本上

提出了解决生态文明的对策”,定位低了,表述不准确,可改为“全

面阐述了……等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的新观点新思想,对生态文

明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,是我们推动生态优先、绿色发

展的强大思想武器。”第11点不是发挥各机关的作用,而是各机关

要认真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责。第14点“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

育”后面加上一句话,“要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到各级党政干部的

培训体系和国民教育体系,加强生态文明的法律知识和科学知识

的宣传普及”。“各类新闻媒体和网络平台”改为“各类媒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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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组出席情况
缺席4人:叶红专 刘明建 黎定军 魏旋君

抄送:省委常委,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,副省长

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列席人员

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

省政府办公厅、省环境保护厅、省政府法制办 (印180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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